
【案情简介】
去年 12 月的一天，市民朱先生

前往我市某风景区游览，本想着能够
欣赏到百花齐放的美景，但进入景区
后发现，景区内根本没有什么鲜花开
放的景致，体验感很差。朱先生认
为，买票就是为了欣赏美丽的风景，
结果在景区内什么也没看到，30 元
门票花得不值，要求景区退票未果，
遂投诉至市消保委。

【处理过程及结果】
接诉后，市消保委工作人员前往

景区现场调查，发现当时鲜花开放的
区域确实较小。景区解释，因景区以
花卉展示为主，景色季节性差距比较
大，要等到春天才会有成片成片的鲜
花开放。而朱先生入园前，售票处也
说明了目前景区处在花卉欣赏的淡
季，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并且景区售
票处也有明码标价以及“进入园区后
门票不退”的提示。

市消保委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发
现，景区门口醒目位置确有上述提示

和价格标示，景区尽到了明码标价、
标示醒目以及提前告知的相关义
务。消保委向消费者解释后，消费者
表示不再要求退门票。

【案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法》第十三条和《浙江省价格条例》第
七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收购
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
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
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计价单位、
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
关情况。明码标价应当做到内容真
实明确、标示醒目。

该景区在售票处醒目位置标明
了价格以及相关提示，符合相关规
定。在此，市消保委也建议消费者，
在打算前往一些景区游玩，尤其是以
鲜花等季节性明显的景观为主的景
区前，最好提前了解相关信息，如是
否应季、当天天气等；也可拨打相关
景区电话，事先了解景区风景详情，
以免高兴出游扫兴而归。

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
市市场监管局“权心权益”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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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半价销售，商家事后反悔拒发货

【案情简介】
去年 11 月，市市场监管局石柱

市场监管所接到郑女士投诉称，“双

11”期间，她在我市某网店下单购买

了半价优惠促销的汗蒸毯，此后，商

家仅发了 1 个快递运单号，物流信息

一直无更新。郑女士联系商家，商家

说是因为缺货，愿意为其办理退款。

但郑女士发现，该店仍在销售该款商

品，她要求商家按时发货。

【处理过程及结果】
经查，郑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

商家表示，自己开网店的时间不长，经

验不足，“双11”推出促销活动后，下单

的人较多，如果全部发货，自己将损失

一大笔钱，于是谎称缺货，希望消费者

办理退款。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提升

网店的销量，同时也不用亏损很多钱。

经调解，郑女士收到了商家发的产品，

并对石柱监管所的调解表示感谢。

【案例评析】
网店搞促销不仅要合法，也要量

力而行，否则，欺诈消费者，依法要

“一赔三，兜底赔500元”。

【案情简介】
去年 9 月，市民董女士在我市某

美甲店做美甲时，听店员介绍“穿了就
能瘦”的内衣，一时心动，便购买了 8
套，共消费9万元。此后，董女士穿了
几套“瘦身”内衣，并没有感觉到有任
何减肥效果。董女士跟丈夫说感觉
自己被骗了，随后，董女士向市消保委
投诉，称店家虚假宣传，要求退款。

【处理过程及结果】
调解中，店主表示，董女士当初

购买内衣时，店员明确告知了价格，
且不存在强买强卖的行为，至于当初
是如何介绍这款内衣的，随着时间的
推移，早已忘记。

因消费者无法提供该店虚假宣
传的有效证据，现场检查也未在店里
看到任何与“瘦身”内衣相关的宣传
广告，经市消保委西城分会调解，该
美甲店退还消费者 3 套未穿内衣货

款，共计2.3万元。

【案例评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二项
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
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
告。广告宣传商品的性能、功能、产
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
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
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
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
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
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
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为虚假广告。

但是由于消费者未能提供相关商
家虚假宣传证明，所以无法判定该美甲
店是否存在虚假宣传行为。市消保委
建议，消费者在消费时可注意下商家
的产品宣传单、产品包装盒及微信朋
友圈截图等内容，必要时可留照保存。

【案情简介】
去年 11 月初，龙女士在我市一

家美容院纹了眼线后，眼睛出现轻微
红肿的症状，原以为第二天能自行消
肿，没想到，一觉醒来，眼睛肿胀到无
法睁开，眼结膜也开始充血。随即，
龙女士前往医院检查，医生表示可能
是龙女士对纹眼线的染料敏感，且纹
眼线时操作不当造成。龙女士向美
容院索赔医药费等未果，遂投诉到市
市场监管局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管所。

【处理过程及结果】
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管所调查后

认为，系商家操作手法失误造成龙女

士眼睛充血红肿。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综合考量，建议店方退回纹眼线
费用，并承担龙女士的医疗费和误工
费。经工作人员释法明理和调解，双
方最终和解：店方当场退还了纹眼线
的费用 2800 元，并在之后赔付 4500
元给龙女士。

【案例评析】
商家在进行纹眼线之前未能详

细告知消费者相关风险，且在操作过
程中，因手法失误造成了消费者的人
身伤害。因此，商家需要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

【案情简介】
去年，市市场监管局古山分局接

到一消费者投诉举报称，当地一卖场
的柜台正在打折销售假的 18K 金首
饰，望相关部门介入严查。

【处理过程及结果】
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检查发现，该

柜 台 销 售 的 并 非 18K 金 ，而 是
“18KGP 金”。经调解，双方达成退
货退款 500 多元的调解协议，同时，
市市场监管局古山分局对商家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改正

误导消费者的宣传行为，详细说明其
销售的首饰材质。

【案例评析】
据了解，18K 金和 18KGP 金是两

个不一样的概念。18K金中的“K”是
指 4.166%的含金量，18K 金的含金量
为 75%。而 18KGP 金则是合金仿真
首饰的标志，其中“GP”为英文 Gold
Plate的缩写，表明该产品是以其他金
属为主要材料，在高温下锻压而成，
再在上面覆盖镀金层，也就是俗称的
镀金。

纹眼线致眼睛肿胀，美容店退赔7300元

金店误导消费者，虚假宣传系违法

“瘦身”内衣毫无效果，究竟是否虚假宣传？

春天未到，景区无花可赏，门票退不退？

又是一年3·15。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主题是“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这也是永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市市场监管局的工作重心所在。近年来，市消保委、市市场监管局充分发挥“一条热线
受理、一支队伍执法、两个部门维权”的机构改革效应；各级消委组织积极当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遮阳
伞”、市场秩序规范的“稳压器”、不稳定因素化解的“润滑剂”。同时，随着消费维权工作不断推进，消费
维权渠道的畅通建设不断加强，不仅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同时也提升了市民的维权意识，
当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时，从一开始不知道该不该维权、如何维权，到如今能够主动维权、合法维权。

去年，市市场监管局共接到消费
者咨询 4578 件，受理各类投诉、举报
31348 件，受理处置率为 96%，为消费
者挽回经济损失 312.8 万元。记者了
解 到 ，2020 年 的 投 诉 、举 报 件 数 较
2019年同期增长一倍。

根据去年市市场监管局受理的各
类普通消费投诉情况，从投诉类别看，
商品类 1282 件，占投诉总量的 22%；
服务类 4782 件，占投诉总量的 78%。

商品类投诉中，前三位分别是交通工
具类（汽车、电动车、摩托车）352件，占
比 28% ；日 用 百 货 类 198 件 ，占 比
16%；食品类195件，占比16%；装修建
材类(门、锁、五金交电)188 件，占比
15%。服务类投诉中，前三位分别是
销售服务 3319 件（产品售后服务），占
服务消费投诉的 70%；其他服务 1529
件，占服务消费投诉的 26.3%；餐饮和
住宿服务 116 件，占服务消费投诉的

2.4%。
从投诉内容看，2020 年全年售后

服务占首位，共 2121 件，占投诉总数
的 35%；质量投诉居第二，共 2104 件，
占投诉总数的 34.7%；其他投诉 1225
件，占投诉总数的 20.2%；广告投诉
329 件，占投诉总数的 5.4%；合同 173
件，占投诉总数的 2.9%；价格 112 件，
占投诉总数的1.8%。

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个永恒的主

题，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日前，市
消保委针对去年疫情影响以及我市作
为全国排名前列的网络经济强市，从
各类投诉中选取了一些较为典型的消
费者维权案例，以此提醒广大经营者
依法经营、诚信经营，进一步增强经营
者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提醒广大消
费者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形成消费维
权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新局面，共同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深入分析全年维权情况 以案说法让消费无忧

03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融媒编辑：胡颖 电话：87138751 邮箱：397094154@qq.com 特别报道


